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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5-075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大风险提示：

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股东苏州瀚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川投资”）持有的公司

4,378,109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8.91%，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2.4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根据京东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显示，瀚川投资持有的公司 4,378,109 股无

限售流通股股票已拍卖成交。但本次拍卖成交股份后续还涉及缴纳拍卖余款、股

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成交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本次拍卖为公司控股股东瀚川投资持有的公司 4,378,109 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票于 2025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京

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司法拍卖，为四笔拍卖中第二笔。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9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票及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票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二、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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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本次网络拍卖竞价结

果如下：

拍卖标的 司法拍卖时

间

成交股数

（股）

成交价格（元） 成交股

数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

竞买人 拍卖结果

瀚 川 投 资

持 有 的 瀚

川 智 能

4378109 股

无 限 售 流

通股股票

2025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 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止

（ 延 时 除

外）

4,378,109 54,607,800.00 2.49 郭洋

竞拍成功，尚

未收到法院成

交裁定

合计 4,378,109 54,607,800.00 2.49 / /

注 1：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

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注 2：标的物最终成交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注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竞买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公司控股股东瀚川投资持有的公司 4,378,109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8.9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9%。上述司法拍卖股份已拍卖成交。

2、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次合计拍卖公司股票 13,975,711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7.95%。本次为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

瀚川投资及实际控制人蔡昌蔚先生所持公司股票的四次拍卖中第二次，后续仍有

两次拍卖。

3、本次拍卖成交股份后续还涉及缴纳拍卖余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

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成交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

定为准。

如本次及前一次的司法拍卖均顺利完成过户，公司控股股东瀚川投资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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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比例将降至 22.95%；实际控制人蔡昌蔚先生直接及通过瀚川投资及一

致行动人瀚川德和及瀚智远合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降至 13.9776%；实际控

制人蔡昌蔚先生通过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比例为 29.95%。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通过司法扣划等非交易过

户方式受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

受让的股份。据此，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

除此之外，本次拍卖完成后，买受人后续减持股票需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 3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同时买受

人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竞

买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6、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7、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1 日


